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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8日越南財政部發布了第 45/2021/TT-BTC 號通告，規定了越南預先定價協議的新規定。第45 號通告自 8 月 3 日起生

效，取代了 2013 年發布的 201 號通告。

儘管的 201 號通告是在 8 年前發布的，但越南政府至今尚未簽署任何預先定價協議，且進度緩慢。預先定價協議對納稅人

和稅務機關都非常有益，這份新的通告反映了政府積極推動預先定價協議在越南能更好地運作，並與國際接軌。

以下我們概述了一些45號通告的重要規定。

新的預先定價協議（APAs）規定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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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定價協議涵蓋的交易必須滿足以下所有條件：

• 在 APA 期間發生的交易；

• 具可比性分析基礎；

• 交易不屬稅務爭議/稅務調查範圍；

• 交易清楚透明，而不是為了避稅/濫用租稅協定。

APA申請流程：

• 為減輕行政負擔，預先申請階段不再是強制性的；

• 申請過程中仍包含必要階段，包含正式提交、評估、討論和協商以及結論；

• 每個階段都還沒有具體的要求時程。

涵蓋期間和生效日期：

• APA 期限從最多 5 年減少到3 年，但該期限不得超過納稅人在越南經營的年數。

過渡期指引：

• 根據 201 號通告提交的 APA 申請，如果申請的交易期間晚於2021 年 8 月 2 日（即第45號通告的有效日）之後，該申請將依第45號通告的

APA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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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我們 – PwC團隊

本篇就普遍關注的問題撰寫普適性內容，不構成專業建議。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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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wC Vietnam, our purpose is to build trust in society and solve important problems. We’re a member of the PwC network of firms in 155 countries with over 284,000 people who a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quality in assurance, advisory, tax and legal services. Find out more and tell us what matters to you by visiting us at www.pwc.com/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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